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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取消认定核心员工名单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取消核心员工认定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取消认定的核心员工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认

定了 43 名核心员工，曹守庆、陈秋艳等 7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离职已注销其股票

期权，剩余在职核心员工 36 位。 

二、本次拟取消认定的原因 

本次核心员工认定取消系因客观因素导致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未能实现最终行权。为便于后续管理，公司拟取消因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而认定的 36 名核心员工认定。 

核心员工认定的取消不会影响相关员工在公司的任职，也不会对公司业务拓

展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拟取消认定的程序 

2024 年 8 月 27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取消核心员工认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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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本次拟取消认定核心员工

名单将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至 2024 年 9 月 6 日向全体员工公示和征求意见，

公司员工对上述核心员工的取消认定如有任何异议需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

出。上述公示期满后，公司监事会将对公示情况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交 202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一）《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杭州雄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8 日 


